刑事程序法案例簡析    報告人：巫聰昌

前言
●在現代法治國的概念之下，對於犯罪的因應之道，採取絕對禁止
個人血讎式的報復方式，只有國家才能對於犯罪行為人依法科處
適度的刑罰。易言之，刑罰權在現代國家的體制中，是國家的專
屬權限，私人不得對第三人以私刑作為處罰手段。
●刑罰權是國家的專屬權限，自須制定法律，將犯罪行為類型化，
以之作為對違法行為科處刑罰的依據。至於，應採取何種刑罰，
從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乃至於罰金，只要其理由適當且
與違法行為相當者，國家得本於其職權擇定之。但是，科處何種
刑罰才是與違法行為相當的刑罰，則必須仰賴國家所制訂的刑事
程序。

刑事程序之目的
●刑事司法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，並兼具有社會防禦的有機體性格

格，且伴隨著社會的演進，刑事司法的目的，也由起初對抗犯罪
行為的思維，漸次地轉變以「使有罪的人迅速獲得處罰，相對地
，也要使清白的人快速地獲得釋放」為最終之目的。
●在社會對犯罪行為人繩之以法的高度期待下，一旦某人被認定是
犯罪的行為人，就難以傾聽其為無辜的說詞，故要落實刑事司法
的最終目的，現實上絕非易事。就誠如要實踐「與其要處罰無辜
的一人，寧願縱放十個有罪之人」的法諺，事實上是極為困難之
事。

刑事程序的核心－證據
●在現代刑事「精密司法」的要求下，為實現刑事司法「使有罪的
人迅速獲得處罰，讓清白的人快速地獲得釋放」之重要課題，確
保「毋枉毋縱」之目的得以實現，乃要求法院對案件應作出適正
且迅速的裁判，且在「精密」裁判的背景下，就取得有罪確信的
心證，並避免誤認事實，悉以「證據」為裁判基礎，是「證據」
儼然成為刑事程序中調查重要事實的中核。
證據於刑事程序的意義
●「使有罪的人迅速獲得處罰，讓清白的人快速地獲得釋放」已成
為現代刑事司法的首要目的，國家欲透過刑事程序，以實現對犯
罪行為人的刑罰權，必須對該犯罪行為作出「一般人均不至有懷
疑程度的真實確信」，始能對犯罪行為人科處適當的刑罰。
●法院如果無法得此程度之確信時，不得以其他事實作為推論犯罪
行為存在的基礎，強對被告科處刑罰，以落實現代司法「毋枉毋
縱」的要求。

●證據在刑事司法的核心價值，即在提供法院認定行為事實是否存
在，以及確認行為人與被告同一性的依據，使法院能形成對真實
的確信，以作出有罪或無罪裁判的根據。

「訴訟上的證明」－證據
●刑事程序法上則將犯罪稱為「案件」，主軸則置於確認人別、事實
存在及人與事實的關連性之上。
●刑事程序法係將人與事實視為「案件」構成要素。同時，分別依
其本質上的差異，而有不同的處置作為。在人的方面，著重於人
別確認，亦即在確認行為人與被告的同一性。在事的部分，放眼
於事實釐清，也就是確認行為事實的是否存在。

●刑事程序係以確認人別、釐清事實，並據以適用法律、論罪科刑
，實現國家對被告刑罰權，為主要之目的。

●「案件」是過去的一時點上，歷史的、社會上的事實，是無法如
同自然科學家，基於實驗運用即能獲得論理上的證實，而須藉著
「經驗法則」與「論理法則」的運用，方能形成「無合理懷疑存
在」的事實確信。
●刑事程序係以調查案件的事實部分為主軸，而「經驗法則」與「論
理法則」的運用，須輔以證據作為「訴訟上的證明」，形成一般社
會經驗上均不至有合理懷疑程度的事實確信，方得作出有罪或無
罪的認定。

楔子
●證據，之所以作為裁判的基礎，是在於證據具有還原真相、確認
人與案件的關連性的效應，且經由調查程序後，所形成之證據證
明力的結果，使法官得以形成心證或確信的基礎，並據以作為裁
判的論理依據。
●雖然，認定事實應以證據證明作為依據，是刑事程序的最基本要
求。但是，可惜的是實務仍有部分案件，未落實證據法則，所造
成的冤案，蘇建和案是一例，盧正案也是一例。不過，後者卻不
如前者般幸運，案件真實也隨著盧正的死刑執行深埋地下。

案件背景介紹（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）
●民國86年12月間，盧正因需款孔急，即圖謀擄走高中同學之妻
詹春子，以向詹春子之夫曾重憲勒索。遂於17日、18日，駕其
自用小客車於曾重憲、詹春子聯營之廣告公司前，暗中觀察詹春
子之行動。
●18日16時許，盧正尾隨跟蹤出外辦事之詹春子，並於17時，於
詹春子於台南市大成路與國民路交叉口等綠燈時，向前打招呼，
佯裝巧遇，並佯稱欲載詹春子向鄭朝銘收廣告費。

●詹春子遂於台南市大成路金湯橋附近偏僻巷子內停妥機車後，搭
上盧正之坐車，此時，盧正由汽車後座取出預先準備好之鞋帶，
趁詹春子不備，由車子後座以鞋帶勒緊坐於前座的詹春子脖子，
詹春子遂告窒息氣絕。
●盧正先是將屍體棄置於台南市殯儀館對面之甘蔗園中，又恐遭人
發現，遂以膠帶將詹春子之頭、臉覆繞，並綑綁其手腳後，駕車
往台南縣龍崎鄉旗南公路，於同日20時許，將詹春子屍體棄置於
產業道路旁之山崖草叢中。

●隨即駕車返回台南市，將詹春子之皮包棄置於路旁垃圾桶。並於
同日21時30分許，至永康市勝利街，以公共電話聯絡曾重憲之
手機，進行勒索。曾重憲即報警處理。翌（19）日16時許，路人
發現詹春子屍體並報警處理。
●警方經過近月的偵查後，認為盧正涉有重嫌，即請盧正於87年1
月16日下午2時20分至台南市警察局第五分局偕同辦案，然經
30餘小時疲勞訊問之後，盧正始承認犯案。此案經檢察官起訴後
進入司法程序，盧正雖於一審時翻供，其乃遭警察逼供而為不實
自白，但仍經三審判決確定，處以死刑。又再審、非常上訴均遭
駁回。
本案待釐清爭點
●被告盧正自87年1月16日下午14點20分到案至1月17日晚間
21點30分，長達30餘小時之疲勞訊問後，始被迫自白犯罪。檢
察官自始至終均知違法羈押情事，並經各審法官所確認，惟均刻
意忽略不談。
●違反刑事訴訟法第93條即時訊問、第100條之3夜間訊問規定
●盧正在違法訊問下作成的自白，因欠缺任意性，且違反憲法第8
條、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，應認無證據能力，並將之排除
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之用。
●在現行三級三審的制度下，本案所憑恃的自白，係屬應予排除適
用之證據者，均未被發現實令人匪夷所思。

●台南地檢署法醫、台灣高檢署法醫中心、承辦檢察官均認兇器為
單股索狀物，並排除扣案鞋帶為本案兇器－理由鞋帶為多股索狀
物。
●法院判決竟認定扣案鞋帶為本件兇器，顯與法醫鑑定結果不符；
至於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僅稱可能為兇器，但謂電話線亦有可能。

●台南高分院要求法醫三人鑑定鞋帶是否為凶器乙事，後來則不了
了之。

●即使依「自由心證法則」進行證據評價時，也禁止法官為恣意地
判斷，且其證據價值判斷的結果，必須建立在符合「論理法則」
及「經驗法則」的合理基礎上。
●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之「自由判斷」，並非單純是對具
體個案的證據，經由法官毫無限制地自由評價後所建構的確信，
而是基於「論理法則」及「經驗法則」，所形成對事實真偽的合理
確信。

●法官對證據價值的評價過程，必須合乎一般的推論邏輯及普遍的
經驗法則，尤其是邏輯演繹規則與自然科學理論。
●本案法院將與留存於死者屍體上勒痕，明顯不符的扣案鞋帶，認
定為凶器的判斷，是否有違自由心證原則，確有討論的餘地。
●扣案指紋：
被害人安全帽、要求勒贖之公共電話，以及綑綁被害人屍體之膠
帶上所採得之指紋，無一與盧正指紋相符。

●扣案煙蒂：
鑑定結果血型為Ｂ型，與本案被告盧正O型不符。
●證據的形式要件，係由「關連性」與「正當性」所結合構成的複
合式要件。原則上，證據必須兼具「關連性」與「正當性」之要
件，始能通過法院的形式審查，而被認定符合證據適格的要件，
方是適格的證據。法院才能對之進行後續的價值評價，並以之作
為形成心證的基礎，認定事實的依據。否則，應在形式審查階段
中，將之排除適用，不得作為認定事實的基礎。
●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：「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就該管案
件，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被告得請求前項公
務員，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。」
●本件取得之指紋、鑑定之血型均無盧正不符，證據之取捨有無違
背證據法則、相關司法人員有無與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相左，
似不待多言。

●從盧正自白之錄影帶及錄音帶內容顯示，全程由靈媒擬就之紙條
教導盧正回答問題，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。
●錄音內容顯示訊問全程出於脅迫、利誘、欺騙等不法，且未依法
全程連續錄音、錄影。

●為確保有關自白取得過程之程序的適正性，在取得過程中如有違
法，即應將自白排除作為證據使用。故而，主張在自白取得過程
中只要有違法情事存在，不論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所為，即應將
之視為違法取得之證據，而排除該自白之證據適格。
●以客觀的觀點將自白取得之程序，作為審查對象，以有效遏止違
法程序的發生，作為思維的基礎。故而，舉凡以違法程序取得之
證據，即應受證據排除法則的拘束，倘若自白係基於違法程序取
得者，應將之排除作為證據之用。

●從關心嫌疑人供述自由受有影響的立場，認定詐欺自白是嫌疑人
在承受不當的心理影響下所作者，甚或是違法排除說所認為，詐
欺者並非是符合社會相當性的調查作為，就調查方法本身而言，
即應受違法的評價。
●本案之自白，結局均是將之排除作為證據之用，惟法院卻以為成
罪判斷的證據，實無法不令人質疑。

●檢察官於1月16日晚間11時許帶隊赴盧正家中搜索，然並未查
獲任何積極證據足證盧正犯罪。益加證明鞋帶非兇器，否則若盧
正如檢察官及法官所指稱，既能聰明地將其他犯案工具丟棄，且
湮滅指紋，又何以愚笨地將主要「兇器」鞋帶保存？
●論理關連性，係指證據與待證事實間，須具有最低限度的證明力
。由於，論理的關連性，係證據在客觀上的表現，具有推認待證
事實存在與否蓋然率的高或低，係證據本身本然性的反射，故又
稱為「自然關連性」。
●基本上，若該證據不具備有最低的證明力者，即得推定無論理關
連性，為不適格之證據，法院應將之排除適用，且不具備證據能
力的因素，係該證據本然性的反射，故無須再經證據調查程序，
即得逕行否定其證據能力。本案法院未如此認定，是有疑義存在
。

●證人鄭朝銘否認案發當日與被告在一起，且稱未曾打呼叫器給被
告，但經聲請法院調閱通聯紀錄後確認當日下午三點以後鄭朝銘
連續呼叫被告九通，一方面足證被告並未說謊，一方面則應探究
證人說謊是否有受到特定壓力或有其他理由。而法院竟採不實證
人之證詞為被告不利之判決，則顯有偏頗。
●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5421號判決理由謂：「…又證人之陳述有
部分前後不符，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，究竟何者為可採，法院仍
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，即應認其全部
均為不可採信，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，果與真實性無礙時，仍非
不得予以採信。」
●法院未依最高法院判決，區隔證人證言之信憑性，竟將不實證人
之證詞採為被告不利之判決，是否有偏頗之虞，不言即明。

●被害人之夫曾重憲之供述勒贖電話，係一「陌生男子」操「標準
國語」，但盧正與其乃十餘年同學、友人，時有往返，彼此熟稔，
豈可能認不出盧正之聲音。足見兇嫌另有其人。
●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：「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就該管案
件，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被告得請求前項公
務員，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。」

●本件有無與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相左，似不待多言。

●再審聲請中被告提出新證人為盧正之外甥女，證明1月18日晚9
時30分盧正曾幫其簽「家庭聯絡簿」，並共同觀賞電視節目，證
明當時盧正不可能再約15分鐘車程外之公共電話向曾重憲打勒
贖電話。
●法院卻無法作為改變本案判斷的基礎，不予採作證據之用。

●證人潘敏捷之證詞：
1.證稱趕赴警局時，盧正確曾向其喊冤，且告知遭刑求，有利被
告之證詞，法院卻不查、不採。

2.證稱警方確曾以「依自首論處」利誘盧正俯首認罪。警方以利
誘取供，法院明知卻不採。

3.證稱盧正於模擬犯罪過程履勘棄屍現場時，確曾帶錯路。對被
告有利之證詞，法院卻不採。

●證人蔡素霞之證詞：
證述案發時間盧正確曾帶兒子至蔡女家中，此乃盧正不在場之證
明。法院卻毫無所據的僅以蔡女係迴護之詞而不採。

●在「罪疑唯輕」原則的要求下，證據是整個審判程序的核心，並
確保對被告有罪或無罪的認定，得在透明的程序中進行，降低裁
判可受質疑的空間，提昇被告對於判決的折服率，法院對於被告
有利及不利的證據，應一律踐行法定調查程序，以降低裁判之爭
議。
●證據與待證事實間的證明力，須經過法定要件的確認後，方能認
定之，故稱為「法律然關連性」。申言之，證據，特別在證明力的
評價上，有形成錯誤心證之虞，而有證據能力禁止者，即屬「法
律然關連性」的適用類型。
●法院對於證人有利於被告之證詞，其證據能力的判斷，在未調查
是否屬於「法律然關連性」的類型，而不具證據適格，無證明力
前，即一律迴護卸責之詞，不予採信，本案中的法院是否仍足為
公正之第三者，不言自明。

結語
●國家得對人民行使刑罰權，在以踐行刑事程序之公正客觀的調查
為前提，以確保人民能受到實質正義的判斷。
●在盧正案中，法院未能落實證據法要求，實現「使有罪的人迅速
獲得處罰，讓清白的人快速地獲得釋放」之刑事程序目的，致真
相隨著盧正的被槍決，石沉大海，不僅盧正含冤莫白，死者亦沉
冤難雪，是盧正案在現代精緻刑事司法要求下，最令人感到相當
遺憾之處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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